关于开展2021年校级招标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各分院、各部门：
为全面提升我校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水平，加快推进学校职业本科试点建设，决定组织开展2021年校级招标项目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指导思想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《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》，贯彻落实《学院未来五年发展思路与愿景》（2020-2024），围绕早日建成区域一流、国内知名的建设类职业技术大学，为全国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提供“浙江样板”的办学目标，深入开展职业教育类型发展理论体系研究，探索学校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的策略与途径，为全面提升学校办学水平、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。
二、招标项目申报要求
1.申报条件：申报人要求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（或硕士以上学位），并组建结构合理的科研团队。申报人每人只能申报一项。
2.研究期限：为了凸显时效性，本次招标课题周期原则上为1年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项目设计：本次项目申报不设选题。原则上重点支持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研究（非教改），为当前学校实际与改革出谋划策，或与本职工作相关的科学研究。
4.申报期限：申报的截止期限为6月1日。
5.申报材料：申报人填写《招标项目申报书》，各分院、部门将纸质稿一式一份和电子稿汇总上交科研处。
6.结题要求：研究成果在结题前需公开发表。在学校学报刊发免于结题评审。

附件1：招标项目申报书
附件2：招标项目申报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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